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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传闻简述 

2007 年 3 月 24 日，《经济观察报》刊登了题为《五年三更名，大通燃气接洽

华西证券》的文章，相关媒体予以转载，报道中提到“大通燃气的实际控制人天津

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正在与华西证券进行接触，商讨华西证券与大通燃气的重组

事宜”；“与大通燃气同在一个大楼办公的宝光药业已经没有人上班，相关人员撤离，

只留下一些空荡荡的招牌”；“大通燃气以后或许会以定向增发等形式进一步注入

燃气资产”等。 

二、澄清声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6年修订）有关规定，本公司已就

上述文章进行调查核实，对本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函询，经本公司董事

会确认，具体情况如下： 

1、本公司大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投资”）及其主

要股东回函，截止本公告日前，从未与有关人员接洽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组四

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事宜，未来也未有上述事宜的安排。该媒体的报道与

事实完全不符。 

2、与本公司在一个办公大楼同层办公的宝光药业目前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开

展正常，从未出现过“没有人上班，相关人员撤离”的情况。该媒体的报道与事实

完全不符。 

3、目前，公司有进一步投资城市管道燃气产业的愿望，但并没有明确的投资项

目、确定的投资方式和进一步的时间安排。 

4、目前，本公司三大产业商业零售、医药和燃气的生产、经营均属正常。公司

将继续稳定发展商业、药业的生产经营，加大对燃气产业的投资。 

三、其它说明事项 



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除法定承

诺外曾经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本公司股票在36月内不上市交易，目前相关履约情况正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本公司通过自查认为，公

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私下提前向特定对象单独披露、透露或泄漏非公开重

大信息的情况，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正当投资利益和充分的知情权，并自觉接受社会公众

监督，本公司郑重声明如下： 

1、本公司及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参与二级市场上的股票操作；目前本

公司基本面没有明显变化，有关公司业绩情况请投资者关注近期即将公布的公司年

报。 

2、面对媒体的不实传闻和不断攀升的股价，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风险，进

行理性投资；谨防恶意炒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3、《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2007年度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望投资者勿信其它传闻。 

4、为严明公司纪律，本公司将继续调查相关情况并对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5、对于违背事实的报道和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本公司将保留进一步追究相关

责任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七年四月六日 

 


